
桂水许可决〔2025〕22号

浦北县乐民镇高山沟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

初步设计报告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浦北县水利局：

你单位《关于申请批准浦北县乐民镇高山沟山洪沟防洪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报告书的请示》收悉（项目代码：2309-450722-04-01-115536）。根据广西水利技术中心出具的技术审查意见，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工程建设的必要性

高山沟集雨面积22.9平方公里，为大炉河支流马山河的一级支流，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具有山区性河流特性，河流源短流急，洪水暴涨暴落。本工程拟治理河段目前大部分河岸处于天然未治理状态，两岸土质岸坡稳定性差，河岸崩塌明显，水土流失严重，局部存在淤积影响行洪，给当地居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严重威胁。因此，为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止岸坡坍塌，减少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对浦北县乐民镇高山沟山洪沟进行治理是十分必要的。

二、水文

（一）基本同意设计洪水成果。马山河马突村5年一遇洪峰流量为155立方米每秒，高山沟桩号K0+000、K4+461、河口断面的5年一遇洪峰流量分别为34.2立方米每秒、57.3立方米每秒、83.3立方米每秒。

（二）基本同意施工洪水成果。


（三）基本同意排涝洪水成果。

（四）基本同意水位流量关系曲线成果。
三、工程地质

（一）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工程所在区域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20g，相应地震基本烈度为Ⅷ度。

（二）基本同意治理河段工程地质条件。拟治理河段为低山丘陵地貌，河道蜿蜒曲折，为浅“U”型河谷，工程区河床中基本由砂卵石充填，河流两岸主要由第四系粘性土组成。

（三）基本同意护岸工程地质评价。拟治理河段现状岸坡主要以土质岸坡为主，岸坡土体以第四系冲洪积层粉质粘土为主，下部为砂质黏性土层，抗冲刷能力差，河流两岸岸坡出现侵蚀、塌岸等不良物理地质现象，多为稳定性较差～差边坡，建议对河段稳定性较差～差岸坡采取必要的防护与治理措施。护岸挡墙基础可置于砂质黏性土层上，承载力能满足要求，基础埋深应满足防冲要求。

（四）基本同意人行桥、排水口和下河步级等附属建筑物工程地质评价。

（五）基本同意天然建筑材料评价。土料优先采用合格开挖弃料，基本满足建设需要；砂料和石料需外购解决。
四、工程任务和规模

（一）本项目的工程任务是通过新建护岸，防止河岸坍塌，减少水土流失，保护村庄和农田，维护河势稳定。

（二）基本同意本工程河道治理洪水标准。岸坡高于5年一遇洪水的按5年一遇洪水标准防护，岸坡低于5年一遇洪水的按平岸设计；排涝标准采用自排5年一遇最大24小时暴雨洪水。

（三）基本同意水面线计算成果。治理后高山沟桩号K4+461断面、马突村断面5年一遇洪水位分别为77.49米、71.05米。

（四）工程治理规模：新建护岸总长5.945公里。
五、工程布置及建筑物

（一）工程等级和标准

1．同意本工程护岸建筑物级别为5级。

2．工程区地震基本烈度为Ⅷ度，同意各建筑物按地震基本烈度进行设计。

3．同意本工程各建筑物合理使用年限为20年，耐久性设计应满足规范要求。
（二）工程总体布置

基本同意工程总体布置方案。本工程治理范围为浦北县乐民镇高山沟高山村至鸭塘村河段，新建护岸5.945公里，其中左岸长2.875公里，右岸长3.07公里；沿护岸设置排水涵管8座、下河步级27座、人行桥2座。
（三）护岸结构

基本同意护岸结构设计方案。
1．左岸桩号Z0+000～Z0+013（上）、Z0+013（下）～Z0+097（上）、Z0+097（下）～Z0+119（上）、Z0+527～Z0+581（上）、Z0+581（下）～Z0+633（上）、Z0+633（下）～Z0+647（上）、Z0+647（下）～Z0+661（上）、Z0+661（下）～Z0+713、Z0+771～Z0+817（上）、Z0+861～Z0+948（上）、Z0+948（下）～Z1+002（上）、Z1+002（下）～Z1+058（上）、Z1+058（下）～Z1+135（上）、Z1+169（下）～Z1+715、Z1+727～Z1+782（上）、Z1+782（下）～Z1+874、Z1+885～Z2+343（上）、Z2+415～Z2+483、Z2+507～Z2+599、Z2+632～Z2+710（上）、Z2+761（下）～Z2+788（上）、Z2+788（下）～Z2+829（上）、Z2+829（下）～Z2+851（上）、Z2+851（下）～Z2+928（上）、Z2+928（下）～Z2+956（上）、Z2+956（下）～Z3+523和右岸桩号Y0+000～Y0+030（上）、Y0+030（下）～Y0+099（上）、Y0+099（下）～Y0+123（上）、Y0+123（下）～Y0+148（上）、Y0+148（下）～Y0+164（上）、Y0+471（下）～Y0+478（上）、Y0+478（下）～Y0+524（上）、Y0+524（下）～Y0+538（上）、Y0+538（下）～Y0+559（上）、Y0+559（下）～Y0+664（上）、Y0+664（下）～Y0+971（上）、Y0+971（下）～Y1+005（上）、Y1+005（下）～Y1+012、Y1+029（下）～Y1+097、Y1+116～Y1+572、Y1+836～Y2+215（上）、Y2+215（下）～Y2+275、Y2+306～Y2+491、Y2+505～Y2+631（上）、Y2+672（下）～Y2+731（上）、Y2+764～Y2+914（上）、Y2+914（下）～Y3+010（上）、Y3+073（下）～Y3+194（上）、Y3+413（下）～Y3+497（上）、Y3+589（下）～Y3+652共51段护岸采用生态框挡墙的结构型式。挡墙基础采用C20埋石混凝土结构，墙身采用预制C40钢筋混凝土生态框结构，生态框分三层叠放，底层为鱼巢式生态框，第二、三层为植草式生态框；基础前抛填块石护脚防冲，墙背铺设反滤土工布和砂砾石反滤层后回填开挖料。
2．左岸桩号Z0+817（下）～Z0+833（上）、Z1+135（下）～Z1+169（上）、Z2+343（下）～Z2+392和右岸桩号Y1+572～Y1+624（上）、Y1+624（下）～Y1+657（上）、Y1+657（下）～Y1+678（上）、Y1+678（下）～Y1+692（上）、Y1+692（下）～Y1+727（上）、Y1+727（下）～Y1+755（上）、Y1+755（下）～Y1+787（上）、Y1+787（下）～Y1+830（上）、Y2+631（下）～Y2+672（上）、Y3+194（下）～Y3+345（上）、Y3+345（下）～Y3+413（上）共14段护岸采用仰斜式挡墙的结构型式。挡墙采用C20埋石混凝土结构，墙顶宽0.5米，迎水面坡比1:0.6，背水面坡比1:0.5；基础前抛填块石护脚防冲。

（四）附属建筑物

1．基本同意治理河段共布设27座下河步级。步级宽为2米，均采用C20混凝土结构。
2．基本同意治理河段共布设8座排水涵管，均采用钢筋混凝土预制管结构。
3．基本同意新建人行桥2座，均采用钢筋混凝土桥。

六、消防设计

基本同意消防设计方案。
七、施工组织设计

基本同意施工导流设计方案、施工方法、施工布置和施工进度安排，本工程施工总工期为12个月。
八、建设征地与移民安置

（一）基本同意工程用地范围及实物指标调查成果。本工程永久征收土地1.33亩（其中耕地0.3亩），临时征用土地34.98亩（其中耕地25.97亩）。工程开工前应按规定办理征地相关手续。
（二）基本同意工程征地所采用的补偿依据和补偿标准。工程征地补偿总投资68.02万元，由地方政府自筹资金解决，不列入设计概算投资。
九、环境保护及水土保持设计

基本同意环境保护及水土保持措施设计方案。

十、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
基本同意劳动安全与工业卫生设计以及针对主要危害因素采取的防范措施。

十一、节能设计
基本同意能耗分析和主要节能降耗措施。
十二、工程管理设计

基本同意工程管理设计方案。工程建成后由浦北县水利局农村水利水电和水旱灾害防御股负责管理，本工程暂不考虑管理设施、设备的配置。工程确权划界应与工程建设同步进行。

十三、设计概算

同意设计概算的编制依据、方法、费用构成和取费标准。主要材料采用《横州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2024年11月价格水平。经审查，核定本工程的设计概算总投资为1174.86万元。
附件：浦北县乐民镇高山沟山洪沟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概算审定表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厅

2025年3月10日

（此件公开发布）
附件

浦北县乐民镇高山沟山洪沟

治理工程初步设计概算审定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送审投资
	审定投资
	核增(+)                核减(-)
	备注

	Ⅰ
	工程部分投资
	
	
	
	

	　
	第一部分：建筑工程
	1017.47
	862.11
	-155.36
	

	一
	左岸护岸工程
	458.82
	409.05
	-49.77
	

	二
	右岸护岸工程
	531.81
	431.09
	-100.72
	

	三
	附属工程
	16.76
	13.44
	-3.32
	

	四
	其他建筑工程
	10.07
	8.54
	-1.53
	

	　
	第二部分：机电设备及安装工程
	
	
	
	

	　
	第三部分：金属结构设备及安装工程
	
	
	
	

	　
	第四部分：临时工程
	96.51
	73.83
	-22.68
	

	一
	导流工程
	48.73
	30.85
	-17.88
	

	二
	临时道路工程
	20.45
	20.03
	-0.42
	

	三
	施工房屋建筑工程
	16.30
	13.69
	-2.61
	

	四
	其他施工临时工程
	11.03
	9.27
	-1.76
	

	　
	第五部分：独立费用
	172.01
	149.42
	-22.59
	

	一
	建设管理费
	68.79
	58.90
	-9.89
	

	1
	项目建设管理费
	38.65
	32.76
	-5.89
	

	2
	工程建设监理费
	26.27
	22.85
	-3.42
	

	3
	项目技术经济评审费
	3.87
	3.29
	-0.58
	

	二
	科研勘测设计费
	71.24
	61.55
	-9.69
	

	1
	勘察费
	34.68
	29.96
	-4.72
	

	2
	设计费
	36.56
	31.59
	-4.97
	

	三
	其  他
	31.98
	28.97
	-3.01
	

	1
	工程平行检测费
	3.34
	2.81
	-0.53
	

	2
	工程保险费
	5.01
	4.21
	-0.8
	

	3
	招标业务费
	6.95
	6.33
	-0.62
	

	4
	工程竣工验收抽检费
	3.34
	2.81
	-0.53
	

	5
	其他税费
	13.34
	12.81
	-0.53
	

	
	建筑工程意外伤害保险费
	3.34
	2.81
	-0.53
	

	
	水利工程确权划界费
	10.00
	10.00
	0.00
	

	　
	第六部分:预备费
	64.30
	54.27
	-10.03
	

	　
	基本预备费
	64.30
	54.27
	-10.03
	

	　
	工程静态总投资
	1350.28
	1139.64
	-210.64
	

	Ⅱ
	移民及水保、环保投资
	39.81
	35.22
	-4.59
	

	一
	移民征地投资
	
	
	
	本工程征地补偿投资68.02万元由地方政府自筹资金解决，不列入设计概算投资

	二
	水土保持投资
	27.80
	23.48
	-4.32
	

	三
	环境保护投资
	12.01
	11.74
	-0.27
	

	Ⅲ
	工程总投资
	1390.09
	1174.86
	-215.23
	

	一
	静态总投资
	1390.09
	1174.86
	-215.23
	


抄送：钦州市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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